授权书

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函旨在通知贵委员会，                     公司在此任命本公司职员           在贵委批准我公司设立常驻上海代表申请后出任首席代表。同时授权该职员代表本公司全权负责上海代表处之一切事务。

本授权书如获批准，应保持有效直至本公司以与本授权书相同的形式局面通知贵委解除或更换指定的代表为止。

（公司名称）

（签名）

董事长：               
（日期）
